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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跑改办〔2019〕11 号

关于印发《萧山区非不动产抵押质押
集中办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部门：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萧山区非不动产抵押质押集中办理工

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萧山区全面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9 年 8 月 13 日

杭州市萧山区全面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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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山区非不动产抵押质押集中办理工作方案

财产抵押及质押是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，可分为不

动产抵押和非不动产抵押质押。目前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已

经较为成熟，非不动产抵押质押登记办理部门分散、企业对

相关办事流程了解不深。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助力民营

企业融资，降低制度成本。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实现各部门“非不动产抵押质押”事项集中进驻区审管

办（区行政服务中心），推行“前台窗口统一收件，后台部

门流转审批，统一窗口出具结果”的一站式受理办理模式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1.业务部门。区市场监管局（“有限公司股权质押”、“动

产抵押”）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（“矿业权抵押备

案”）、区农业农村局（“渔业船舶抵押权登记”）、地方海事

部门（“船舶抵押权登记”）将所涉及的事项纳入区行政服务

中心窗口可办事项库，并做好流程设计、承接科室授权、人

员培训等工作。区公安分局将“机动车抵押登记”纳入“政

银通”便民工程事项库，实现“政银通”工程银行网点可办。

区市场监管局向上级部门争取“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”

和“专利权质押登记”区级办理权限。

2.保障部门。区行政服务中心开设“非不动产抵押质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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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窗”，对纳入中心的“非不动产抵押质押”事项，实现窗

口统一受理，后台流转至各进驻部门科室审批，前台统一出

具办理结果。同时，在区行政服务中心、瓜沥分中心、浦阳

江（临浦）分中心导服台提供咨询服务，指导企业办理“非

不动产抵押质押”。

三、时间节点

7 月底前，各部门完成流程设计、事项授权、人员培训

等基础工作，区行政服务中心完成“非不动产抵押质押专窗”

开设、事项接入“一窗受理系统”等保障工作，实现区级“非

不动产抵押质押”事项在区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理。

8 月中旬前，机动车抵押登记纳入“政银通”工程。

“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”和“专利权质押登记”积

极争取纳入窗口办理。在未获得授权以前，有关办件采用代

办帮办的形式，一事一议协调解决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1.落实责任。各单位要切实把实现“非不动产抵押质押”

集中办理工作作为推动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、提升营商环境

的重要举措，明确主体责任，落实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，

全力落实工作扎实推进。

2.加强保障。区行政服务中心要做好保障工作，为工作

落实提供场地、人员等方面支持。各业务部门要主动向上沟

通衔接、梳理内部科室权责、优化事项办理流程，确保“非

不动抵押质押”事项在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顺利办理。

3.强化监督。各单位严格对照本方案责任分工和时间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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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确保工作按时保质完成。区行政服务中心将加强督查考

核，对推诿扯皮、重视不够、执行不力、进度落后的，及时

通报区领导，严肃追究责任。

杭州市萧山区全面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8月13日印发


